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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用新型专利预审申请文件自检表
（2026年）

各相关单位：
为了帮助申请单位提升专利申请质量，高效通过预先审查，请在正式向淄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交预审申请文件时，务必先对照自检表进行自检，填写自检结果，并上传自检表。

	申请文件基本信息

	专利名称
	

	关键词
	

	技术产业领域
	

	概括核心发明点（一句话）
	

	分类号（小类）
	

	对比专利文件公开号
（2篇及以上）
	

	对比专利文件主分类号
	

	自检内容

	类型
	自检项目
	自检结果

	文本的完整性
	1.案件包（XML和PDF两种格式均需提交）：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实用新型必须有，发明可视情况）、说明书摘要、请求书、实质审查请求书（仅限发明）、专利代理委托书（如有）、其他必需的文件。
	

	
	2.承诺书和自检表（申请人、代理机构均需盖章）。
	

	
	3.合作研发声明（如有两个及以上申请人需提交）。
	

	
	4.所有发明人的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总委托书备案回执（如有）。
	

	
	5.申请文件中不应有错别字、误用字、标点符号错误、语句含义不清楚、语句不通顺、语句重复等问题。
	

	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第7栏：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与说明书等文件中的名称（包括角标格式）一致。
	

	
	[bookmark: OLE_LINK2]2.第8栏及附页：多个发明人依序正确填写、不存在重复填写（重名需提供证明材料）。应当填写所有发明人的身份信息（姓名、国籍或地区、身份证件号码），并确保信息真实，不得填写虚假的发明人。发明人为中国内地居民的，身份证号码正确（需使用发明人的身份证核对其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发明人为外国人的，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
	

	
	3.第9栏：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申请人类型、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信息、电话、邮政编码等填写规范、准确；勾选请求费用减缴前确认申请人已完成费用减缴资格备案。
	

	
	4.第10栏：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人及相关信息，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人，且应当是申请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填写专利代理师）。
	

	
	5.第12栏：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正确、完整填写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师信息，代理师电话需填写区号（如填写座机），并勾选“声明已经与申请人签订了专利代理委托书且本表中的信息与委托书中相应信息一致”。
	

	
	6.【发明专利】第22栏：必须勾选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
	

	
	7.【发明专利】第23栏：必须勾选请求实质审查，必须勾选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
【实用新型】第20栏：必须勾选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
	

	
	8.【发明专利】第24栏：若有附图，必须指定摘要附图，且摘要附图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实用新型】第19栏：必须指定摘要附图，且摘要附图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9.【发明专利】第25栏：请求书、说明书摘要、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如有）等的页数填写正确，权利要求的项数填写正确。
【实用新型】第22栏：请求书、说明书摘要、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等的页数填写正确，权利要求的项数填写正确。
	

	
	10.【发明专利】第26栏：附加了实质审查请求书；委托代理机构的已附加了专利代理委托书或正确填写了总委托书备案编号（需使用总委托书备案回执核对总委托书编号）。
【实用新型】第23栏：委托代理机构的已附加了专利代理委托书或正确填写了总委托书备案编号（需使用总委托书备案回执核对总委托书编号）。
	

	
	11.【发明专利】第27栏/【实用新型】第24栏：全体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盖章正确有效。
	

	
	12.申请不属于：PCT国际申请、需保密审查的申请、分案申请（第13栏）、同日申请（【发明专利】第21栏/【实用新型】第18栏）。
	

	
	13.若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需正确填写第14栏，并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及存活证明；若涉及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表，需正确填写第15栏，并提交相应的序列表。
	

	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请求书
	[bookmark: OLE_LINK1]1.发明创造名称与发明专利请求书等文件中的发明名称一致。
	

	
	2.已勾选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
	

	
	3.申请人（第一署名人）填写正确；代表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正确有效、清晰无误。
	

	权利要求书
	1.主题名称清楚正确。
	

	
	2.主题属于可以授权的客体。
	

	
	3.无敏感词或敏感内容。
	

	
	4.未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
	

	
	5.符合新颖性、明显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
	

	
	6.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专利要求保护的范围。
	

	
	7.有几项权利要求的，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8.权利要求应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9.权利要求应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10.权利要求应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11.不能存在明显单一性问题。
	

	
	12.不存在语句含义不清楚、歧义、语句不通顺；不存在错别字、少字、多余字；不存在多余句号，或权利要求结尾缺失句号。
	

	
	13.权利要求中的附图标记应当放在相应的技术特征后并置于括号内，附图标记与说明书及附图的记载一致。
	

	
	14.含有公式的，公式中的相关符号都有明确的释义，书写清晰、完整；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与说明书一致（各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一致）；权利要求中的计量值需标明计量单位；权利要求中不存在不具备已知的确切含义的商标或商品名称。
	

	
	15.不存在含义不确定的用语，例如：“厚”“薄”“强”“弱”“高温”“高压”“很宽范围”等（除非在特定技术领域中有公认的确切含义）；不存在“例如”“最好是”“尤其是”“必要时”“约”“接近”“等”“或类似物”等导致权利要求不清楚的表述；不存在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的括号。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16.不存在“所述”缺乏引用基础的表述。
	

	说明书
	1.说明书中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应与请求书等文件中一致。
	

	
	2.说明书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或实用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如有附图）、具体实施方式。
	

	
	3.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4.说明书用词规范、语句清楚，不存在“如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类的引用语；说明书的技术术语在本领域具有公知含义，且前后一致；说明书中不存在与技术内容无关的词句（例如涉及政治、社会敏感话题的内容、贬低或者诽谤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或商业性宣传用语；说明书中不存在沟通用语。
	

	
	5.说明书文字部分不存在插图。
	

	
	6.说明书中的公式、表格清晰、完整。
	

	
	7.说明书中采用的英文简写有本领域公知的明确含义。
	

	
	8.发明或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和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不得简单照抄权利要求。
	

	
	9.申请文件中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具体实施方式中使用的附图标记或者符号与附图中所示的一致，并放在相应的技术名称的后面，不加括号。
	

	
	10.发明申请的说明书中不能出现“本实用新型”字样；实用新型申请的说明书中不能出现“本发明”字样。
	

	
	11.说明书正确记载保藏信息，序列表中信息正确，不存在缺少序列表的情况。
	

	说明书摘要及附图
	1.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不得简单照抄权利要求，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2.摘要文字部分不得使用标题，文字部分（包括标点符号）不得超过300个字。
	

	
	3.发明申请摘要中不能出现“本实用新型”字样；实用新型申请摘要中不能出现“本发明”字样。
	

	
	4.摘要附图是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且最能说明技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
	

	说明书附图
	1.附图总数在两幅以上的，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并在编号前冠以“图”字，该编号应当标注在相应附图的正下方；不得存在说明书文字部分未提及的附图。
	

	
	2.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附图标记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且指向明确。
	

	
	3.附图清晰，符合制图要求，不使用工程蓝图；附图中不存在多余字符；附图的周围不存在与图无关的框线。
	

	
	4.图号后没有多余的文字注释；附图中的词语应当使用中文。
	

	专利代理委托书
	1.发明创造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专利代理师姓名等填写正确，且与请求书一致。
	

	
	2.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电子形式委托书和扫描件的委托人均应包括全体申请人；委托双方当事人的签章须正确有效；专利代理师需签名。
	

	
	3.电子形式委托书填写的委托信息应与扫描文件一致，并勾选一致性声明。
	

	分类号
	1.技术领域在保护中心受理领域范围内。
	

	
	2.分类号属于保护中心受理范围。
	


注：在自检结果中填写“符合”或“√”。该自检表为专利预审的必交材料，请认真自检，所列自检项目中适用条款全部符合要求的方可提交预审。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提交预审申请的，申请人和代理机构均需盖章。


自检人员姓名：
自检人员联系方式：
自检日期：
申请人（公章）：        代理机构（公章）：

